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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：如文

主旨：請貴部就證券交易法第18條第1項 、證券投資顧問事業
管理規則第2條 、第5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是否有牴觸蕙法 
第11條及第15條規定之疑義表示意見，並檢附相關資料於 
文到後儘速惠復。

説 明 ：
一 、 银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辦理。
二 、 本院大法官審理王 聲請解釋證券交易法第1 8 條 第 1 

項 、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條及第5條第1項第4款 

規定，是否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乙案，請貴部就聲請人指 
摘系爭規定有違罪刑法定主義及蕙法上對人民言論自由與 
財產權之保障等主張表示意見，並檢附前開規定之立法理 
由 、修正草案、研修會議紀錄或外國立法例等相關資料， 
於文到後儘速惠復。

三 、 ‘附前開釋蕙聲請書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 2 年度簡字第 
3092號刑事簡易判決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 2 年度簡上字 
第333號刑事判決影本各乙件

正 本 ：行政:完金融監督管理委貝會 

副 未 ： 院大法官書記處

秘 書 長 范 〇 〇

會 辦 單 位 ：

第 層 決 行
會辦單位

。 （附件1 、2 、3)

GS404450

決行

魟 印 藝 醋 昴 _ 發 文

可惠珍

Q94G0161

Q9400161



正本

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
地 址 ：臺 北 縣 板 橋 市 縣 民 大 道 2 段 7 號 1S 樓

聯 絡 人 ：林靜怡 

聯 絡 電 話 ：02-27747191 

傳 真 ：02-S77343S2

受 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裴

發 文 曰 期 ：中 華 民 國 9 4 年 4 月 4 曰 

發 文 字 號 ：金 管 證 四 字 第 0940107S0 2 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：普通 

附 俜 ：如文

主 旨 ：函囑就9 3 年 1 1 月 1 日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施行前之證 

券交易法第18條 第 1 項 、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 

條 及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4 款等規定是否有牴觸憲法第]]條 

及 第 1 5 條規定之疑義表示意見乙案，復 如 說 明 ，敬請審 

議 。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 貴 院 秘 書 長 9 4 年 3 月 1 日秘台大一字第0940004450

號 函 。

二 、 首揭規定之立法意旨：

(一） 按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1 8 條 第 1 項之規 

定為許可事業，應經主管機關之核准，始得經營。其乃 

考量證券投實顧問事業為專業服務之提供，事涉證券市 

場之秩序與投資人權益之保護，爰對於設立之發起人、 

從業人員等積極與消極實袼條件、資本額及財務、業務 

經營之管理、監督事項，授權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，因 

此對於未經核准經營該項業務者，依 同 法 第 1 7 5 條規 

定 ，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 

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(二） 由於證券市場之管理與國家經濟之發展及投實之保障息 

息 相 關 ，為維護市場之公平、公 正 、公 開 原 則 ，證券交 

易法對於涉及擾亂市場秩序之詐欺、炒 作 、内線交易之 

禁止及其他違法事項等訂有嚴格之規範，並對證券交易 

所 、證券商及證券相關服務事業之設立與其負貴人、從 

業人員訂定有積極及消極資格條件1 旨在課予遵行法令 

制 度 ，提昇專業服務之品質與維護投資人之權益，準

t)4/i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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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，對於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管理規範亦然，就其收受 

報酬並經營有價證券顧問業務有關之行為應予合理之規 

範 ，至於未經椋准經營者，由於其未遵行市場規範，亦 

非行政管理規範所及，爰有行政刑罰之法律貴任，以收 

取 締 、嚇 阻 之 效 果 ，並 保 障 國 家 、社會及投資人之權 

益 。而對於舉辦有價證券投資講習並收受報酬，已涉有 
專業服務之提供，若不具備專業服務之條件，其可能誤 

導 、危害投資人 1 並擾亂市場秩序，故在證券投實顧問 

事業管理規則中，列入應經許可之營業行為。
(三)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 8 條 一授權主管機關對證券投實顧問事 

業之設立有准駁之權，並對該事業之經營有管理監督之 

權 □
(四） 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 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及 

第 5 條 第 1 項第 4 款一明確規範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營

^  業行為及業務範圍 * 並為防止非法業者以免費提供證券

■  投賨服務為由，掩飾其非法從事投顧業務之行為= 爰明

定所稱報酬係包含各種利益，且該報酬之來源不以提供 

建議之相對人為限，並包含因該建議而支付各種利益之 

第三人。

三 、前揭規定應無釋E 聲請人指陳違背憲法之虞，理由如下：

(一）罪刑法定主義部分

1 、 罪刑法定主義派生明確性原則，即法律規定之犯罪構 

成要件及犯罪之法律效果，應清楚明確，惟構成要件 

之 明 確 性 ，依學者見解亦難清楚定義，學說上一般認 

為 1在犯罪構成要件上使用概括條款或有待價值填充 

的概念是被允許的，但其意義和適用範圍須讓人有足 

夠的認知可能性。另行政刑法於罪刑法定主義下有其 

例 外 性 ，即所謂空白刑法之立法1 將犯罪構成要件之 

全部或一部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為補充，此係為達到 

因時制宜之行政目的，允許為空白刑法之立法。

2 、 證券交易法所涉之刑事規範，應 屬 行 政 刑 法 ，依前 
述 ，得予空白刑法立法，故證券交易法第 1 8 條雖未 

就 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」予以定義，惟 第 2 項既授權 

行政院就該事業之管理、監督事項以命令定之，行政 

院為達管理及監督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行政目的，自 

得於法律授權下就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」予以定義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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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據 以 發 布 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」以之規 

範 ，尚符合罪刑法定主義。再 者 ，「證券投資顧問事 

業」之定義及業務範圍於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 

則」第 2 條 及第 5 條均已明確規範，一般人對違反經 

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構成要件應有足夠之認知性， 

亦已符合明確性原則。
(二）憲法言論自由與財產權保障部分

1 、 憲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，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 

危 難 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，得以法律限 

制 。按證券交易法第 1 8 條 第 1 項將證券投資顧問事 

業納入管理之立法目的，為保護投資人權益及保障合 

法投顧業者之經營，以健全證券市場之發展並维持交 

易 秩序 * 爰得以法律限制經營投資顧問事業應經主瞢 
機關之核准，應無牴觸憲法規定。

2 、 另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 1 4 號 解 釋 ，基於公共利益 

之 維 護 ，商業言論應較受嚴格規範，與 蕙 法 第 1 1 條 

及 第 15條尚屬相符。

_ 四 、查 7 2 年訂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時，並未特別針 

」 對投顧事業之業務範圍「舉辦有關證券投資之講習」乙項

作討論或敘明其立法理由，爰未提供相關資料；另 8 9 年 

增修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定義部分，茲提供修正條文對照 

說明供參。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 主 任 委 員 張 秀 蓮  代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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